附件2：《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意见反馈表

	单位
	
	联系人
	

	手机
	
	E-mail
	

	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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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纸幅不够，请附页）
请于11月4日前给到您的宝贵意见或建议。
意见请反馈至：149981713@qq.com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：张女士 13671378693
